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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  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03 月 09 日星期五 17:30 

地    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十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  

 理事: 49 級楊萬全、60 級楊貴三、61 級鄭勝華(兼理事長)、66 級譚柏雄、 

      69 級歐陽鍾玲、76 級韋煙灶、78 級陳哲銘。 

 監事: 56 級鄧國雄、69 級吳進喜(兼常務監事)。 

 請假人員：理事:64 級陳國川(家庭照顧)、69 級吳連賞、70 級高麗珍、73 級沈淑敏           

           監事:71 級汪明輝(另有會議)  

           秘書長: 74 級蘇淑娟(出國)   (應出席人數 15，出席 9 人，請假 6 人) 

 列席者 : N7 級 總召陳憲明教授、副總召張桂瓊老師 

  

 主席：鄭勝華理事長             記錄：李宜梅秘書 

 
會議程序  

 

一、 會議開始、主席致詞 / 鄭勝華理事長 

            非常歡迎 N7 級總召陳憲明教授、副總召張桂瓊老師列席參加本次會議，並且

感激他們與 47 級王月鏡教授、67 級江麗英老師、87 級林福瑩老師及 97 級林俞君老

師熱情撥冗出席學校與校友會第一次邀請校友們 2 月 24 日在分部中山堂會議的春酒

午宴。 

            今天要進行下列議事討論:  

      (一)審核新申請入會的會員，以及 4 月要舉辦選舉，必須審核全部會員資格。 

   (二)審核 2017 年由理事會編製的年度工作報告、現金出納表、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今天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 

         提今年的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但在三月底前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系友會申請改制為會員代表制，內政部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回函同意備查，因 

         此本會擬安排在四月下旬於各區(北區、中區、南區、東區與離島區)安排「投開票 

         中心」，依法選舉出會員代表 30 位及後補 10 位。 

      (四)今年的會員及會員代表大會擬於５月 26-27 日舉行，第一天慶祝母校第 72 週年校 

          慶，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以及舉辦本會第三屆理事與監事選舉；第二天舉行春 

          季地理實察，由楊理事貴三帶領探勘「山腳斷層與台北盆地、古新店溪之關係」。  

    (五)8 月份暑假期間，將舉辦「馬祖列嶼地理實察活動」。 

   (六) 9 月 29 日(週六)將辦理本會第二屆與第三屆行政團隊交接工作，新團隊同時召開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及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二、 報告事項   秘書長報告  / 蘇淑娟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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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邀請本會工作小組報告 (本次暫略） 

    

四、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審定新入會的會員名冊及所有會員名冊案。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1. 請理事會審定新申請入會的 14 名會員資格，見表一。 

      2. 請理事會審定目前會員人數 342 位 (名單請見 【附件一】，第 14-16 頁)。 

 

   表一  新申請入會的系友 

會員區域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現任本職 系級 會員類別 備註 

東區 361 倪婉婷 女 花蓮女中代理教師 學士班 103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62 盧碧芬 女 國立鳳山高中退休 大學部 61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63 洪碧真 女 台南二中地理教師 大學部 91 級 個人會員  

中區 364 郭純瑋 女 大里區光正國中 大學部 97 級 個人會員  

中區 365 劉欣怡 女 台南一中 大學部 97 級 個人會員  

中區 366 陳昭錚 女 高雄第一科大助理員 大學部 102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67 朱家君 女 台南民德國中代理 大學部 102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68 陳柏伶 女 台南慈濟高中教師 大學部 95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69 劉姿伶 女 台南慈濟高中教師 大學部 96 級 個人會員  

南區 370 蘇偉莨 男 台南慈濟高中教師 大學部 104 級 個人會員  

北區 371 鄭麗官 男 崗山機電廠外貿經理 大學部 55 級 個人會員  

北區 372 王月鏡 女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退休 大學部 47 級 永久會員  

北區 373 江麗英 女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退休 大學部 67 級 個人會員  

北區 374 林福瑩 女 國立中壢高級中學教師 大學部 87 級 個人會員  

 

決議：審定通過新申請加入會員 14 人。 
 

 

提案二 

案由：審核民國 106 年由理事會編製的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 

      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 

      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 

提案人: 系友會理事會 

說明： 1. 106 年工作報告： 



 

 

3 

    1-1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請見表 2-1)，以及 

       1-2 每年四季的大型活動(請見表 2-1、表 2-2) 

 

 

 

     

表 2-2   106 年與 N6 級合辦的四季活動 

1. 春季 : 系友會與 N6 級值星級合辦春季雲南地理實察 (2 月 2~9 日)  

       活動紀錄，請見《系友會刊》 : 「106 年春季雲南地理實察專刊」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10 

2. 夏季：系友與 N6 級值星級合辦回娘家慶祝 71 週年校慶。(6 月 4 日(星期六)) 

       活動紀錄，請見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28 

3. 秋季：系友會與 N6 級值星級合辦 二合一活動 (11 月 4-5 日) 

         1. 高雄山海地區地理實察與研習活動 

            紀錄請見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4 

         2. 「地理實察的理論與實施」研習活動的紀錄 

            紀錄請見 http://alumni.geo.ntnu.edu.tw/news2/news.php?Sn=265   

4. 106 年東區-北區-中區及南區的會員代表制說明與高雄中正高中的會員大會  

 

      2. 現金出納表 (至於，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本會皆無。)               

   1. 106年度經費收支報告表 (自106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款 項 目 科目 金額  說明 

   105年度結餘 362,497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27,900 3300 300 元 х93人 

 2  

常年會費 

68,800 14900 (200 元 х341人)+(100 元 х6人) 
(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蕭建福先生繳交 6 年、張瑋
蓁女士繳交 10 年、陳怡碩先生繳交 10 年、劉蔚之
女士繳交 12.5 年、周麗卿女士繳交 15 年、杜桂珠

表 2-1  106 年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 

(1) 系友會會務報告 (2) 教學資源分享 (3) 就業資訊分享 

(4) 進修資訊分享 (5) 地理新知報導 (6)地理實察活動與心得分享 

(7) 母系情-系友緣 (8)系友專訪 (9) 榮譽榜 

(10)出版資訊 (11) 母系相關資訊轉載  

 
隨時發佈在系友會三大網路平台：  
1.各區域的 line 的群組； 
2.系友會網站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及  
3. FB粉絲專業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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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繳交 2.5 年、黃源誠先生繳交 2.5+5 年、郭宜
婷女士繳交 2.5 年、劉寶齡女士繳交 2.5 年、郭麗惠
女士繳交 3 年、陳憲明先生繳交 5 年、蕭蓉蓉女士
繳交 5 年、林秀姬女士繳交 5 年、盧錦鳳女士繳交
5 年、吳美玲女士繳交 5 年、朱惟庸先生繳交 5
年、陳曉玲女士繳交 5 年、馬詩瑜女士繳交 5 年、
王聖鐸先生繳交 5 年、楊宇恩先生繳交 5 年、林秀
姬女士繳交 10 年、李敏雯女士繳交 10 年、黃彥鳴
先生繳交 10 年、沈艷嬋女士繳交 10 年)。林育如
女士繳交 3 年、黃美娥女士繳交 10 年、楊蕙禎女士
繳交 2 年、林泰安先生繳交 5 年、李玉芬女士繳交
5 年、蘇怡如女士繳交 2 年、許紫卉女士繳交 5
年、王昭雯女士繳交 3 年、盧碧芬女士繳交 5 年、
陳國川先生繳交 5 年、楊素珠女士繳交 8.5 年。 

 3  

永久會費 

137,720  郭莉芳女士補繳 7,700 元，陳碧雯女士 10,000 元，
林玉琴女士 10,000 元，李湘琪女士 10,000 元，劉
淑惠女士 10,000 元，林素鑾女士 10,020 元。林香
吟女士 10,000 元，陳永雄先生 10,000 元，李鳳華
女士 10,000 元，陳國彥先生 10,000 元，陳美榕女
士 10,000 元，梁國常先生 10,000 元。江美瑤女士
10,000 元。周黎英女士 10,000 元。 

 4  會員捐款 34,716 7000 蘇淑娟女士捐款 1,000 元，林素鑾女士捐款 1,000
元，周麗卿女士捐款 1,000 元，劉蔚之女士捐款
1,000 元，蘇欣慧女士捐款 2,000 元，陳士文先生
(非系友)捐款 3,416 元。梁國常先生捐款 1,000 元，
郭秋美女士及謝宜蓉先生捐款 3,000 元，沈淑敏女
士捐款 10,000 元，陳國章先生捐款 1,500 元。施夙
倩女士捐款 300 元。韋煙灶先生 8,500 元。張經昆
先生捐款 1,000 元。 

 5  利息 427 234 6 月 21 日利息 193 元，12 月 21 日利息 234 元 

 6  其他    

   小計 632,060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 秘書工作費 12,000 6000 106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2  辦公費    

  4 旅運費    

  5 郵電費 2,675 70 1.郵費總計 1,815 元 
2.繳交會費及常年會費劃撥手續費總計 745 元(15
元╳32 人=470 元、20 元╳19 人=380) 

 3  業務費    

  1 會議費 40,500 2640 1. 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便當 100 元╳12 個= 
1,200 元 

2. 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便當(120 元╳9 個) = 
1,080 元 

3. 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便當(100 元╳11 個) = 
1,100 元 

4. 系友回娘家上午茶敘點心 11,640 元(20 盤) 
5. 系友回娘家午餐與餐盒點心 90 份總計 13,840

元 
6. 系友回娘家場地費總計 9,000 元(進修推廣部 1

樓講堂 8,000 元及 B1 用餐區 1,000 元) 
7.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便當(臺北場) (120 元╳22

個) 

  2     

 10  雜項支出    

   小計 55,175   

3   本期結餘 576,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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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款---研習工作與交通補助專款 

    (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年 月 日 摘     要 收入 支出 餘額 

專款       105 年度結餘 65,543     

專款 106 2 9 蘇淑娟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陳怡碩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張瑋蓁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林素鑾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鄭秀蘭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周麗卿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劉蔚之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2 9 杜桂珠編輯工作費(2017 年春季雲南地區實察)   1,000   

專款 106 6 4 謝宜蓉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陳國章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梁國常副教授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演講費 
 

1,500   

專款 106 6 4 杜桂珠老師慶祝母校 71 週年校慶咖啡美食大會油畫展演
費及交通費 

 
1,500   

專款 106 6 10 涂仁瑋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6 10 宋健豪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4 馬詩瑜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7 19 王聖鐸編輯工作費(訪問宋健豪稿)   1,000   

專款 106 8 2 姚一民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8 2 周黎英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9 13 匯款手續費   60   

專款 106 9 17 呂文雅小姐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鄭麗君女士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周黎英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0 23 匯款手續費   6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柯宇軒老師 11/4 指導
費 2000 + 交通費 500 

  2,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林宗儀老師 11/4 指導
費 2000 + 高鐵來回票金額 2,980 

  5,98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蘇淑娟老師 11/4 領隊
1000 +11/5 主持費 1000 

  2,0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韋煙灶老師 11/5 演講
費 1500 +高鐵來回票金額 2,980 

  4,48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謝杏子老師 11/4 陸運
組組長 1000+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鄭秀蘭老師 11/4 海運
組組長 1000+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劉淑惠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郭文儒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黃彥鳴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交通費 500 

  1,500    

專款 106 11 4 秋季地理實察研習活動與會員大會洪承鈞老師 11/5 演講
費 1000 + 台中-左營交通費 790x2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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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 106 12 4 張經昆先生接受專訪的編輯工作費   1,000   

專款 106 12 22 許曉平老師 12/22 演講費 3200   3,200   

專款 106 12 22 許庭毓老師 12/22 演講費 3200   3,200   

專款 106 12 22 蘇淑娟 12/22 演講費主持費 1000   1,000   

專款 106 12 22 陳哲銘 12/22 演講費主持費 1000   1,000   

專款 106 12 22 施政豪 12/22 演講費工作費 600   600   

專款 106 12 22 12/22 演講費餐點 60 元*50 份   3,000   

          65,543 62,160 3,383 

                                 製表：李宜梅 

   
3. 豐順學術研究工作團隊捐款--- 專項活動捐款 

 
 中部、東部、南部説明會、秋季地理實察及會員大會開支表 (2017 年 10 及 11 月)                                     

收據序    日期       項目 數量 價格 合計 

 
01 

 
0/22 

中部地區 
印會議手冊及問卷 

 
 

 
656 

 
656 

02 10/22 禮物 : 興隆毛巾  1,872 2,528 

03 10/21        盒裝巧克力兩筆  2,305 4,833 

04 10/22        收納袋等  768 5,601 

05 10/22        包裝紙、大牛皮紙袋  717 6,318 

06 10/23        高鐵台北-台中高鐵票 350x2 700 7,018 

07 10/23        計程車(臺中-南投)  450 7,468 

 
08 

10/25 
10/23 

東部地區 
 火車票 

 
220x2 

 
440 

 
7,908 

09 10/24 禮物: 盒裝巧克力  947 8,855 

10 10/25       興隆毛巾  1,304 10,159 

11 10/24       系友會電雕鑰匙牌 100 6,500 16,659 

12 10/25 臺北-花蓮火車票   220x2 440 17,099 

13 11/3-4 
10/30 

秋季地理實察及會員大會 
加印會議手冊及問卷 

 
 

 
309 

 
17,408 

14 10/30 掛號郵寄背包禮物郵費 六大箱 1,880 19,288 

15 10/31 加買環保牛皮紙袋 33 個 20x33 1,260 20,548 

16 10/27 禮物 : 興隆毛巾 60 份  14,040 34,588 

17 11/01        加買興隆毛巾  2,088 36,676 

18 11/03 開會用文具、製名牌等  259 36,935 

19 11/04 禮物: 帳篷及羽絨睡袋  26,984 63,919 

20 11/04       摸彩禮物  6,696 70,615 

21 11/04 英雄館住宿費(減 500x6 位)  11,000 81,615 

22 11/05 11/4 遊覽車租車費  5,250 86,865 

23 11/04 高雄參訪門票  
    (全票 99x9+市民 46x6+兒童 39x2) 

891+276
+78 

1,245 88,110 

24 11/05 水果  1,600 89,710 

25 11/24 
11/23 

南部地區 
臺北-臺南-左營-臺北高鐵 

 
1,420 91,130 

26 11/22 加買禮物 : 興隆毛巾  3,690 94,820 

合計     94,820 

                                                                          製表：鄭勝華 

 

決議 : 同意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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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  內政部在 12 月 21 日的回函中，對本會財務的處理有重要建議， 

       請討論，以便確定執行方式。請看【附件二】，第 16 頁。 

提案人 : 理事會 

說明 :  函令  本會需根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 : 社會團體應逐年提列 

       「準備基金」，每年提列數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但社會團體決算發生虧損 

        時，得不提列。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儲，非經理事會通過，不得動支。 

        第 23 條 社會團體財務收入，除週轉金外，應存入銀行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所屬 郵局，不得存放於其他公私企業或個人，並以隨收隨存為原則。 

            本會在郵局已有一帳戶，請討論是否另開帳戶於郵局還是哪家銀行?  

        帳戶的名稱是否為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準備基金」 ?  

        開戶後，是否存入目前 576,885 的 20% ，115,377 元 ?        

 

決議 : 

1.106 年度提列「準備基金」數額 6000 元。 

2. 理事長鄭勝華補充說明 : 會後比較郵局與銀行兩方開戶的優缺點。結論

是， 

   系友會可以考慮在臺師大郵局增開一名稱加「準備基金」等字樣的戶頭，

郵 

   局免稅，地點又與系友會工作室接近，優點比較多。再者，為了免於近日

開 

   戶之後，十月初又要換理事長用章，建議留到十月第三屆理事長產生後再

開 

   戶存入 6000 元。 

 

提案四 

案由：內政部已同意備查本會申請改制為會員代表的組織形式(請見【附件三】、【附件四】、

【附件五】，自第 17~25 頁)，本會將用通訊選舉辦法(【附件六】，第 26-28 頁)將在

第十次理監事會議選出第一屆會員代表請討論實施辦法，本提案先討論會員代表方

面。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 : 第一屆會員代表選舉的相關事項 

 (一)根據本會的組織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條 :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 辦法由理事會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已訂出草案通過在案，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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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會依據「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手冊」(內政部編印，中華民國 105年 2月) 

         提供的選舉法規與文件案例，請參見第 31~41 頁，          

             拾貳、發票員、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之職責 /第 31頁 

              拾參、人民團體之選舉票範例  /33；拾肆、社會團體辦事處組織簡則範例 /36 

              拾伍、社會團體委員會組織簡則範例 /37 

              拾陸、社會團體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範例/38 

              拾柒、社會團體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範例 /40 

 

        依法設計選舉活動的程序與設置各區(北區、中區、南區、東區與離島區) 

「投開票中心」，預計在四月下旬依法選出會員代表 30 位及後補 10 位。 

 

 (三)本會已安排在五區設置「投開票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北區 投開票中心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16:00 開票。 

地點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會議室 

會員 : 會員 182 位  

工作團隊: 

中區 投開票中心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16:00 開

票。 

地點 : 臺中一中 一樓會議室 

會員資料 : 會員 43 位  

工作團隊: 
職 稱   姓 名 級別 職 稱   姓 名 級別 

主持人(主席) 
聯絡電話 

張桂瓊老師 
0920-706-020 

77 主持人(主席) 
聯絡電話 

廖財固主任 
0921-338-204 

83 

發票員 鄭美幸老師 77 發票員 袁靜娟老師 75 
監票員 (邀請中)  監票員 洪承鈞老師 97 
唱票員 (邀請中)  唱票員 (邀請中)  
記票員 (邀請中)  記票員 (邀請中)  
秘書長 蘇淑娟主任 74 系友會理事 陳哲銘理事 78 
系友會理事 高麗珍理事 7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選舉 

南區 投開票中心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

日 10:00 ~ 15:00 投票；15:00~16:00 開票。 

地點 : 高雄中學綜合大樓三樓 會議室 

會員資料 : 會員 78 位  

工作團隊: 

東區 投開票中心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10:00 ~ 14:00 投票。14:00~14:30 開票。 

地點 :  花蓮女中 行政大樓一樓會議室 

會員資料 : 會員 22 位  

工作團隊: 

職 稱   姓 名 級別 職 稱   姓 名 級別 

主持人(主席) 陳怡碩老師 85 主持人(主席) 葉曉雨老師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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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0916-538-901 聯絡電話 0933-797-551 
發票員 張瑋蓁老師 87 發票員 歐漢文 70 
監票員 (邀請中)  監票員 (邀請中)  
唱票員 (邀請中)  唱票員 (邀請中)  
記票員 (邀請中)  記票員 (邀請中)  

系友會理事 吳連賞理事 69 系友會理事 鄭勝華理事 61 

 
離島區 投開票中心 

時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2 日星期日 

      11:00 ~ 14:00 投票；14:00~14:30 開票 

地點 : 澎湖縣馬公國中 

會員資料 : 會員 8 位  

工作團隊: 

職 稱   姓 名 級別 

主持人(主席) 
聯絡電話 

王慧筠老師 
0921-910-820 

77 

發票員 (邀請中) 77 
監票員 (邀請中)  
唱票員 (邀請中)  
記票員 (邀請中)  

系友會理事 鄭勝華理事 74 

 

 

 

 

 

 

 

 

 

 

 

 

           

 

                 
 
屆別及 
任期 

值星
年 

    候選名單  (級別及區別) 
代表 
名額 

  說明 :  各班聯絡人置前； 會員過去兩年有來參加活動及交流者  

 

 

 

第三屆 

民國 

108~ 

110年 

 

 

 

 

 

 

 

 

N8 

級 

 

41

位 

會 

員 

 
北區 
15位 
 
 
 

 
孟  靜(58 級(民國 58年畢業)-北區)、張瑞津(58-北區)、 
賴國章(68-北區)、李明燕(68-北區)、陳瑞芬（68-北區）、 
江雅美(68-北區)、賴秋燕(68-北區)、曲美琦(68-北區)、 
陳哲銘(78-北區)、楊秉煌(78 碩-北區)  
許曉平(98-北區)、王又幼(98-北區)、劉郡安(98-北區)、、 
林沛均(98-北區)、葉碧華(98 博-北區) 

 
 
 
 
10 位 

中區 
9位 
 

許菊霞(68-中區)、賴醮蓉(68-中區)、 
劉毓弘(68-中區)、徐達蓉(68-中區)、張美燕(69-中區) 
黃美鈴(68-中區)、張素燕(68-中區)、  
倪郁嵐(98-中區) 

南區 
12位 
 
 

張經昆(68-南區)、顏桂英(68-南區)、曾森美(68-南區)、宋蘭
儀(68-南區)、郭啟慧(68-南區)、郭美映(68-南區)、陳淑香(68-
南區)、侯永輝(68-南區)、 
陳秀櫻(68-南區)、赫蓓玲(68-南區) 
林香吟(78-南區)、楊淑卿(78-南區) 
高銘澤(98-南區) 

(四) 已整理出本屆會員代表之候選人 

    名單。謹以系友會向內政部申請

獲 

    得通過的方案，以及本屆理事會

服 

    務兩年半的實際經驗，整理出會

員 

    代表的候選人名單，如表一。  

說明: 1. 會員代表總名額 30 位(後補 10 位)  

     2. 候選名單以各區域、不同年級、三

年 

        值星年的會員為基礎 : 每值星年選 

       出 10 位，總共 30 位。 每值星年兩 

       位最高票是總召與副總召。 

    3. 候選人資料註明：(1)現職、 (2).班 

        級聯絡人、(3).參與活動及服務次

數、 

       (4).行政長才與專才等的。同分當選

人 

       則考慮區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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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目前在網站上 N8、N9 及 N0 級的班級聯絡人不齊全，理事會要努力。   

     請見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members/super_pages.php?ID=members1      

 

 

 

 

 

 

 

 

 

第三屆 

民國 

108~ 

110年 

 

 

 

 

 

 

 

 

 

 

 

 

 

 

 

 

 

 

 

 

 

 

 

 

東區 
2位 
離島區 
1位 
海外區 
2位 

黃秀鳳(68-東區) 
林立屏(88 碩東區) 
宋和禧(88-離島區) 
 
蔡賢才(68-海外區) 
鐘寶珍(78-海外區) 

                
       

將加候選人空白欄位 10欄  (註明由選舉人填列之) 

 

 

 

N9

級 

ˊ

26 

位 

 
北區 
16位 
 
 
 
 
 

 
張國楨(N9(民國 89年來系任教) -北區)、王聖鐸(N9-北區) 
林美鳳(59(民國 59年畢業) 北區)、 
歐陽鍾玲(69-北區)、連明琴(69-北區)、徐麗明(69-北區) 
吳進喜(69-北區)、  黃學勤(69-北區)、朱素貞(69-北區)、 
鍾永村(69 碩-北區)、 
林聖欽(79-北區)、蔡幸眉(79-北區) 
謝雨潔(89-北區)、 
游牧笛(99-北區)、馬詩瑜(99-北區)、黃予暄(99-北區) 

 
 
 
10 位 

中區 
1 位 

江紹瑜(99-中區) 

南區 
6 位 

吳連賞(69-南區)、李淑美(69-南區) 
楊靜如(89-南區)、史蕙萍(89-南區) 
賴育政(99-南區)、黃炳蒼(99-南區 

 
東區 
1 位 
海外 
2 位 

 
朱惟庸(89-東區) 
 
吳學誠(69-海外區) 
丘世龍(79-海外區) 

 將加候選人空白欄位 10欄  (註明由選舉人填列之) 

 

 

N0

級 

 

15

位 

 

北區 

9 位 

 

 

 
廖學誠(N0(民國 90年來系任教) -北區) 
楊貴三(60(民國 60年畢業) 北區)、黃朝恩(60 北區)、 
歐堅壯(60 北區)、 
高麗珍(70-北區)、周黎英(70-北區)、 
林惠娟(70 北區)、周文莉(70-北區)、 
黃玉容(80-北區) 
李曄星(100-北區)  

 
 
10 位 

中區 

3位 

 

黃天來(60-中區)、 
林素鑾(70-中區)、 
林肇冠(100-中區) 

南區 

1位 

 
邱麟翔(100-南區) 

東區 

2位 
歐漢文(70-東區)  
徐銘鴻(90-東區) 

 將加候選人空白欄位 10欄  (註明由選舉人填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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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 1.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第三屆理事及監事委員會改選擬於會員代表在 4 月下旬產生後，以通訊投票方式於 5

月 26 日召開會員暨會員代表大會時開票選出第三屆理事 11 位(及後補 3 位)、監事 3

位(及後補 1 位)。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由於系友會組織章程第五條 : 「本會之任務如下：一、增進系友之聯繫與情誼。 

       二、發行系友通訊(得以紙本或數位形式發行)。三、舉辦系友專業知能之活動。 

       四、協助母系、母校之發展。五、辦理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事項。」 

          理事會擬配合母系四大學程發展，１.地理師資培養課程；２.環境監測與 

      防災學程課程；3. 區域與觀光規劃學程課程；以及 4.空間資訊學程課程等，以協助母 

      系學弟妹們進德修業、學以致用，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母系 

四大學程 

候選人參考名單   

值星年級 N8 、N9 及 N0級 

理事及監事名
額（包括後
補） 

會員推薦候選
人之空白欄位 

１.地理師培 

  課程 
(69 級)吳進喜、(79 級)林聖欽、 (69 級)歐陽鍾玲、 

(60 級)黃朝恩、(70 級)高麗珍、 (66)譚柏雄 

(58 級)張瑞津、(Ｎ0 級)廖學誠、(76級)韋煙灶、 

(49 級)楊萬全、(56 級)鄧國雄、(Ｎ3 師)林宗儀、 

(60級)楊貴三 、(73 級)沈淑敏、(Ｎ4師)許嘉恩、 

 (69 級)吳連賞、 (62級)潘朝陽、(71級)汪明輝、 

(Ｎ7 師)李素馨、(Ｎ7師)郭乃文、(Ｎ5師)王文誠、 

(57 級)陳憲明、(74 級)蘇淑娟、(76 碩級)張峻嘉、 

(78 級)陳哲銘、(Ｎ9 師)張國楨、(Ｎ2師)周學政、 

(Ｎ9 師)王聖鐸、(70 級)歐漢文、(Ｎ3師)李宗祐、 

 

(75 級)郭秋美、(75 級)楊宏裕、(66 碩級)梁國常 

(86 級)鄭秀蘭、(57 級).陳憲明、(77 級)張桂瓊、 

68級)張經昆、(78 級)林香吟 、(93 級)林泰安 

(83 級)廖財固 等  

 

 
理事 11 位 
監事 3位 
理事後補 3位 
監事後補 1位 

 

 

理事空格
11； 
監事空格 3  
 
 
 
 
 
 
 

２.環境監測 

  與防災學 

  程課程 

3. 區域與觀 

  光規劃學 

  程課程 

4.空間資訊 

 學程課程 

5. N5、N6及

N7三年總召

及副總召 

6. 熱心系友

會會務的校長

與主任們 

  
 

 

決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系友會預計在 5 月 26-27 日星期六及星期日兩天，舉辦三合一的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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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舉第三屆理事、監事 

        2.與 N7 級聯合舉辦慶祝母校校慶系友回娘家；  

    3.與 N7 級聯合舉辦系友春季地理實察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說明:     

第一天活動序 
5 月 26 日星期六  
在進修推廣部一樓演講廳舉辦 

選舉活動 

09:00 ~09:30 系友、會員報到  
10:00 ~10:20 會議開始 準備下午開票工作 
10:30~11:00 王月鏡教授(47 級)分享 

題目 : ＜台灣人口地理問題＞(暫) 
 

11:00~11:20 照團體照  

11:10~11:５0 陳憲明教授(57 級)分享 
題目: ＜漫談魚食文化＞ 

 

12:00～ 午餐時間系友會提供餐券  
Ｗe Kaffee (綜合大樓 B1)  

 

13:00 ~14:00  
14:00 ~ 16:30 

中午：第三屆理監事選舉開票。 
下午：安排系友們才藝展演及旅遊 
     活動分享等節目 
 

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進行開票活動 

第二天 5 月 27 日星期星期日 

8:00 ~ 

17:30 

邀請 楊貴三教授指導 春季地理實察活動： 

＜山腳斷層與台北盆地、古新店溪之關係＞  (請見附加檔案

七) 

 

 

決議 : 照案通過。5 月 27 日系友春季地理實察活動委請楊貴三老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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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本會擬於暑假與 N7 級聯合舉辦舉辦離島地理實察 --馬祖列嶼地理實察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説明 : 本年度的離島地理實察已於第八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在案， 

       蘇秘書長淑娟因為有馬祖的專題研究，常常往來，建議行程如下: 

         

日期(未定)  活動地點 活動項目 住宿 

第一天 基隆搭臺馬輪   

第二天 抵達東引 實察東引的自然與人文地理 東引 

第二天 搭交通船到南竿、北竿

及莒光島 

實察南竿、北竿及莒光島的 

自然與人文地理 

搭立榮航班回

臺北 

第三天  想在馬祖多留數日的系友。 自理 

決議 : 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系友會預計在 9 月 29 日星期六舉辦第二屆及第三屆行政小組交接，亦即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及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提案人: 系友會理監事會 

説明 : .因為，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自召開該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算。 

       因此建議在第二屆行政小組完成任期的前兩天，即今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早上於 

       綜合大樓 509 會議廳，召開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及會員代表會議，當天榮推出第三 

       屆理事長，辦理行政交接，擬以午宴祝賀新理事們、監事們及第一屆會員代表們， 

       並感謝第二屆團隊的勞苦功高。 

 

決議 : 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無) 

 

六、散會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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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名單-- (尚未加入本次會議核准的 14 位) 

                   以區域別、級別排序 (總計 328 位) 

186 位 
 
18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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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內政部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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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系友會改制為會員代表制的構想與實施步驟  

     因為我們系友會的規模是屬於全國性的。請見本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總則的第三條內容：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因此，系友會在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106 年 3 月 31 日) 

 通過第四項提 案，即系友會入會的會員人數超過 300 位 

 時將發展分區代表制，而分區代表名額產  生的原則是依據內政部 

 的規範以及我們系友會的性質，訂出三項指標 :  

 會員級別、會員戶籍(或工作)所在地、以及值星年會員服務(一屆三 N 年)。 

 

     我們利用 106 年 5 月 27 日當時 310 位會員的資料來分析這三項指標的意義。 

 

1.依會員的級別分配，考慮代表產生的比例  
            

        若以每 10 個級次會員級別統計會員數，那麼從民國 38~49 畢業的級別，  
有 2 位會員；50~59 級有 15 位會員； 
   60~69 級有 64 位會員； 70~79 級 有 78 位會員； 80~89 級有會員 56 位； 
90~99 級有會員 50 位；100~105 級有會員 47 位。(請見表 1)。 
 
        如果，每 10 位會員推選一位代表，不滿 10 位的推選 1 位代表的話， 
那麼會員代表的比例是 : 1 : 1 : 6 : 8 : 5 : 5 : 3 : 1 師(母系非系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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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級別與戶籍(或工作)所在地區兩項指標來發展分區代表比例         

         

 

 

 

 

 

 

 

          從表 2 可以看出，若以目前 310 位會員的級別及戶籍所在 
來考量分區代表 的比例，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離島；海外 是 16 : 4 : 7 : 
1 : 1 : 1。會員 代表將以北部最多、南部其次、中部第三、東區、離島及海外各
一。 
   這是因為北部地區的會員入會踴躍。為了鼓勵北部地區以外的系友入會，尤
其是花東區及離島區，系友會從去年 10 月就開始全力用 e-mail 及郵寄信件， 
寄給有留通訊資料的系友，懇請入會，希望戶籍在此二區的系友們願意填表入會，
讓系友會的發展與服務工作能達到區域均衡，這項努力雖然有得到二區系友的
支持，但仍然需要繼續努力。                       
 
    3. 考慮每一屆會員代表與傳統值星年級(一屆三 N 年)的關係 
 
         系友會的理事與監事每三年改選一次，如果今年年底的會員大會 

通過改為會員代表制，那麼明年(107年)年底 

    將改選理事(11位)與監事(3 位)、並新選會員代表(30位)，組織第三屆 

行政團隊。(註 : 理事與監事得兼會員代表)  

 

        因為，系友會有值星年服務的傳統，也就是依照每年年度之個位數字， 

由逢 此數字畢業的系友值星參與當年 

    的服務工作，這樣一來，每十年輪一次的服務年，前後三年畢業的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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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屆行政工作上的值星班級(請見表三)。 

    因此，建議每三年改選時，要考慮票選那三年值星年的會員，這樣才能 

讓值星年的會員直接參與服務工作， 

   推動系友會的業務。 

        譬如明年(民國 107年底選舉第三屆的理、監事及會員代表時， 

宜鼓勵熱心的 N8、N9 及 N0 級的會員出來熱心服務。 

 

     

我們也得到母系非系友的會員老師們的同意， 

                    將老師們開始任教的年次編為值星年系統。 

  

         

   我們可以這麼說：採會員代表制之後，每位會員都是理事、監事及會員代

表的候選人；每屆代表選舉時，理事會將斟酌該屆 N 級值星年制(一屆三 N 年，

譬如下一屆就是 N8(民國 108 年)、N9 及 N0 級，這是地理系友會非常好的

傳統，因為，會員們的畢業年度是不變的，不像所屬的區域，換工作或結婚，

都可能換區別，再者，同班或同屆同學的合作默契是最高的，一個 N 年譬如

民國 38 年、48、58、68、78、88、98 及 108 就有八屆畢業生，16 個班級，

十年輪一次，讓值星年的老壯中青會員及系友有機會認識、相互合作，服務其

他 N 級畢業的系友，極利於系友會務的長遠發展。 

 

     

表 3. 每屆理、監事與會員代表人選宜考慮值星年級的服務機會 

屆別及任期 值星年級別 值星年級別 值星年級別 

第二屆 

民國 105~107 年 

民國 105 年 ，N5 級 

(45、55、65、75、85、95、

105 級會員) 

民國 106 年，N6 級 

(46、56、66、76、86、

96、106 級會員) 

民國 107 年，N7 級 

(47、57、67、77、87、 

97、107 級會員) 

第三屆 

民國 108~110 年 

民國 108 年 ，N8 級 

(38、48、58、68、78、88、

98、108 級會員) 

民國 109 年， N9 級 

(39、49、59、69、79、

89、99、109 級會員) 

民國 110 年， N0 級 

(40、50、60、70、80、 

90、100、110 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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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增修組織章程中的第十三條，增加選舉辦法的草案 

           請看藍字及紅字 --- 係本會未來實施會員代表制的草擬辦法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
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
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草案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大會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 以集會方式 或 採定點定時之方式（請擇一訂定） 

        選舉之： 

 （一）本會的分區 

          1.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2.中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5.離島區: 澎湖縣、連江縣 (金門群島、馬祖列嶼)。 

         6.海外區: 臺灣地區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當屆理事會討論，是否需要設置名額)。 

 

   （二）會員代表名額與候選名單產生的原則 

        1.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2.會員代表名額 300 位時，每 10 位會員產生一位代表，滿 300 人以上則每增加 

          100 位會員，增加一位代表名額。 

         3.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本會候選名單是以本會傳統的值星班級輪流服務為原 

           則，名單中包括不同年級及不同區域的會員，每屆選出 10 位代表，得票最高的 

           前二位得為總召及副總召。 

  三、大會代表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至少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得連任。 

  四、大會代表如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即喪失其大會代表資格。 

  五、分區選出之大會代表如缺額達該值星年總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 

        出之大會代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任期為限。 

  六、各區選舉大會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 15 日前通知會員參加， 並由本會理事指定人 

        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會指定。 

  七、大會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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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各區大會代表之選舉結果及當選代表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 由負責選務的理事們

簽名確認，於選後七日內送本會彙提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本會組織章程配合修改之內容 請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學系系友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附件五   章程修改處請見藍字及紅字對照原法條文修改處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 
        民國 101 年 2 月 10 日成立大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11 月 05 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加強聯繫與服務系友、促進系友情誼、交換工作經驗、協助
母系、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必要時得設置海外分會)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增進系友之聯繫與情誼。 

二、發行系友通訊(得以紙本或數位形式發行)。 

三、舉辦系友專業知能之活動。 

四、協助母系、母校之發展。 

五、辦理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
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 

    凡曾在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 

    專修科、四十學分班、第二專長班、進修班結業； 

    或本系（所）現任、歷任師長，得為個人會員。 

二、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接受理事會推荐者，得為榮譽 
    會員。 

三、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經費及工作，經理事會推荐者，得為贊助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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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得為永久會員。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榮譽會員無
須繳納）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為一權。 
 
對照修改為 
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代表為一
權。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入會費及年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
年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三年未繳納年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
理由經理事會審核通過者外，應繳交當年的年會費。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
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
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對照修改為 
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 
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 
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 
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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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修改為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會員代表三十位由會員代表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代表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 
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 
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
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會員代表會的相關章程請參照本組織章程的「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
辦法」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
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
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
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
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對照修改為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
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
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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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若該屆理事長當選人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系主任，宜由理事長邀請系主任擔任秘書長，以利本會事務處理與推
動。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 
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
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
求召開之。 
 
對照修改為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
集......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
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
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
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
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
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
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參佰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永久會員無須繳納常年會費。 

三、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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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
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
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
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
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
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2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
政部 101 年 3 月 28 日台內社字第 1010139437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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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手冊  (內政部 編印，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拾柒、社會團體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範例 
 
             藍字是新加文字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理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通訊選舉合併辦理。 

       第 三 條 本通訊選舉之選票，悉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規定 

                製作。（請敘明採用之選舉票格式）(請看樣本 6-1) 

       第 四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載明本會名稱，選舉屆次、選舉職位名稱 

                及寄回戳止日期等，由本會負責印製，並加蓋本會圖記及由 

                監事會推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 

       第 五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於預定開票日一個月前以掛號分別寄達選舉 

                人，不得遺漏，由監事會負責監督。其無法送達者，應於開 

                票時提出報告，並列入會議紀錄。 

 

       第 六 條 本通訊選舉票應用雙重封套(雙掛號郵件)，寄由選舉人拆去 

                外套，並將經圈寫之選舉納入內套後，個別密封掛號寄還。 

                選舉票經寄回後，應即投入票匭，於開票時當場拆封。 

                如未以掛號寄回或於投票截止後寄回（以郵戳為憑）或在宣 

                布選舉結果後寄回者，視為廢票。 

 

       第 七 條 本通訊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理事之圈選不得超過 11 人， 

                 監事之圈選不得超過 3 人，會員代表之圈選不得超過 30 

                 人。 

 

        第 八 條 本通訊選舉之開票，應在理事會議行之，由監事會派員監 

                 督。開票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各會員（會員代表）。 

 

        第 九 條 本通訊選舉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於第 
                 三屆理監事選舉時施行，並不得於次屆理監事選舉時繼 

                    續使用。 

 

 

樣本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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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春季地理實察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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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腳斷層與台北盆地、古新店溪之關係 

                指導老師 : 楊貴三  教授 

  行程 

預定時間 預定路線 停車地點 實察重點 

5 月 27 日（日）

8:00~8:30 

建國高架路轉中

山高、下重慶北

路交流道 

師大校本部大門

口旁和平東路邊 

集合、出發 

9:10~10:00 承德路接立賢路

轉洲美街 

北投垃圾焚化廠 到觀景台展望林

口臺地、山腳斷

層崖線、大屯火

山群及臺北盆地 

10:20~11:00 中央北路 18 巷 行天宮北投忠義

分宮 

古新店溪的礫石

層、岩性與源區、

覆瓦構造；火山

碎屑岩層與礫石

層之接觸關係(步

道露頭並搭配鑽

井剖面圖) 

11:20~12:00 過關渡大橋、左

轉 103 縣道、右

轉凌雲路 

凌雲五橋公車站

牌處 

林口層礫石露頭

(顆粒支持 /細礫

or 砂岩透鏡體/礫

石層層態) 

12:10~12:30 凌雲路 忠義橋大客車停

車場 

火山碎屑岩層(源

自觀音火山的火

山泥流沉積物)覆

蓋在林口層礫石

(礫石層中含有來

自觀音火山的安

山圓礫)之上的露

頭 

12:40~13:40 凌雲路 忠義橋大客車停

車場 

到成子寮自由吃

午餐 

14:30~15:30 64 快速道路 24K

中和下，轉民樂

路、員山路 

員山路 245 巷口

下車後，請司機

先生開到適當地

方停，約 1 小時

後電話聯繫開回

嘉穗公園礫石為

古新店溪所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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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上車 

16:00~16:40 連城路、中和中

正路、景平路左

轉永和中正路 

瓦窯溝附近中正

路邊 

古新店溪的河蝕

崖、瓦窯溝曲流 

17:30 永和中正路、永

和路、重慶南路、

和平西、東路 

師大校本部大門

口旁和平東路邊 

賦歸 

＊初步規畫為大客車行程，若報名人數少則租中、小巴，以便多跑一些小路。 

＊凌雲路林口層礫石露頭，考量礫石層邊坡不穩定(可能落石)，建議向系上借用安全帽。 

＊凌雲路忠義橋大客車停車場為遊覽車私人公司，可能須與老闆商議才可知能否暫停遊覽車；

如果不行，須請司機找適當位置停車，再以電話聯繫。 

＊請郭勝煒負責準備羅盤與地質鎚，講解礫石的覆瓦量測與岩性辨認。 

 

 

 

 

 

 


